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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4月2日(星期三)  14:00。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

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和孚镇星光大街1699号公司会议室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德军先生。 

会议议程:  

一、与会人员签到（13:30—14:00）；  

二、大会开始，主持人介绍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三、宣读星光农机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四、推选计票人和监票人，宣读议案审议及表决办法，介绍见证律师；  

五、宣读本次会议各项议案； 

1. 关于收购苏州电中燃油喷射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六、股东讨论并审议议案； 

七、现场以记名投票表决议案；  

八、汇总现场投票情况，律师发表意见； 

九、与会代表休息(工作人员上传现场投票结果)；  

十、宣读会议(现场加网络)表决结果；  

十一、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十二、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十三、签署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十四、宣布会议结束。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为确保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

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须知，请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遵照

执行。 

一、本次股东大会设立秘书处，由董事会秘书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和处理相关事

宜。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请按规定出示证券账户卡、身份证或法人单位证明

以及授权委托书等证件，经大会秘书处查验合格后，方可出席会议。为保证本次股东

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或股东代表）的合法权益，除出席会

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公

司聘请的律师以及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三、为保证会场秩序，场内请勿大声喧哗。进入会场后，请关闭手机或将手机调

至静音状态。对干扰会议正常秩序、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秘书处工作人员

有权予以制止。 

四、大会正式开始后，迟到股东人数、股份额不计入表决权数。特殊情况下，应

经大会秘书处同意并向见证律师申报同意后方可计入表决权数。 

五、股东参加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法定权利，同时也应

履行法定义务。股东事先准备发言的，应当事先向大会秘书处进行登记，由公司统一

安排发言和解答。股东临时要求发言或就相关问题提出质询的，应经大会主持人许可，

会议主持人视情况掌握发言及回答问题的时间。 

六、股东在大会上发言，应围绕本次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简明扼要，每位股东

（或股东代表）发言不得超过 3 次，每次发言的时间不超过 5 分钟，发言时应先报告

所持股份数额和姓名。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回答股东



 

问题，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或可能损害公司、股东共同利

益的质询，大会主持人或其指定的有关人员有权拒绝回答。 

七、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用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公司将通

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规定的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若同一表决权出现现场和网络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现场股东大会表

决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股东以其所持有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

决权。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应在表决单中每项议案下设的“同意”、“反对”、“弃权”

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表示，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均视为“弃

权”。 

八、公司聘请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 4月 2日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议案 1：关于收购苏州电中燃油喷射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增强产业协同效应，实现降本增效，提高技术含量，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拟以 7,650 万元交易对价收购星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星舰发展”）持有的苏州电中燃油喷射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电中”、“标的公

司”）51%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苏州电中 51%的股权，苏州电中将成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星舰发展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工业”）直接

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

星舰发展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定价 

本次交易价格依据资产评估结果确定。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资产评估业务资

质的资产评估机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克森”)以 2024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公司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沃克森评报字（2025）

第 0328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最

终评估结论。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资产总额账面价值 25,512.80 万元，

评估值 25,772.54 万元，评估增值 259.74 万元，增值率为 1.02%；负债总额账面价值

10,678.91万元，评估值 10,678.91万元，评估无增减值；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14,833.89

万元，评估值 15,093.63万元，评估增值 259.74万元，增值率为 1.75%。 



 

2024年 9月 18日，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4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对标的

公司进行评估并出具东洲评报字【2024】第 1965号《资产评估报告》，以资产基础法评估

结果作为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5,129.32万元。本次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5,093.63万元，较前次评估差异 35.69

万元，无明显差异。 

本次交易以沃克森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2025）第 0328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

结果为参考定价依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以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5,000

万元为基准进行交易，本次交易标的的交易价格为 7,650 万元。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依据评

估价确定，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 

公司名称：星舰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地    址：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吴江大道 66 号 

法定代表人：周崎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MA22YJKT4X 

成立日期：2020 年 11 月 5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通用设备制造

（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智能控制

系统集成；企业管理；物业管理；园区管理服务；特种设备销售；互联网数据服务；物联



 

网应用服务；大数据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机械设备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

结构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仪器仪表销售；特种设备出租；销售代

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饲料添加剂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肥料销售；生物饲料研发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中城工业持有星舰发展 100%股份。 

资信情况：星舰发展履约能力正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星舰发展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周琦同时任公司控股子公司星光农机（新疆）有限公

司之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星光正工（江苏）采棉机有限公司之董事长，除上述情形外，

星舰发展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关联人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

计） 

资产总额 131,995.66 153,000.49 

负债总额 103,355.64 107,162.35 

净资产 28,640.03 45,838.14 

财务指标 2023 年度（经审计） 2024 年 1-12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2.16 214.76 



 

利润总额 -2,709.90 -471.89 

净利润 -2,709.90 -471.89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电中燃油喷射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吴江大道 66号 

法定代表人：何德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MADGNJUT09 

成立日期：2024年 4月 22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

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星舰发展持有苏州电中 100%股份。 

资信情况：苏州电中履约能力正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本次收购的资产产权清晰，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截至目前，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城工业应付标的公司 4,500 万元欠款，星舰发展以标

的公司 100%股权为其 2024年收购标的公司 100%股权涉及的并购贷款进行质押担保，标

的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 51%股权，标的公司将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为避免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顺利实施标的股权交

割，交易双方将在中城工业偿还标的公司欠款以及解除前述标的公司股权质押、连带责任

保证后，办理标的公司的股权交割手续。 

交易标的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上会师

报字（2025）第 1779 号《审计报告》，苏州电中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为：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512.80 

负债总额 10,678.91 

净资产 14,833.89 

财务指标 2024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8,604.98 

利润总额 -415.42 

净利润 -166.11 

四、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苏州电中主要从事燃油喷射系统的研发、生产与制造，主要产品包括 HP0 高压油

泵、NB 型喷射泵、SDP0 高压共轨系统及精密件加工等，燃油喷射系统系柴油发动机的

核心部件，与公司产业链关联度高、协同效应较强。公司收购苏州电中后，可向上游柴油

发动机厂商指定苏州电中为其燃油喷射系统的供应商，提高公司对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可控，

更好的满足自身整机产品性能要求，降低整体制造成本，进一步实现降本增效，提升综合

毛利率。同时，公司可借助苏州电中高压共轨系统相关的技术及产品优势，协同开发更具

节能减排效应的农用机械，满足终端客户降本需求，构建自身产品的性能优势。此外，公

司可借助苏州电中精密零部件加工工艺及经验，提升公司中高端制造技术水平，进一步提

高自身产品性能及稳定性，以及外协加工业务的竞争力，推动企业更高质量发展，增强公



 

司整体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 

2、本次收购股权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涉及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

会导致同业竞争，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截至目前，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城工业应付标的公司 4,500 万元欠款，星舰发展

以标的公司 100%股权为其 2024年收购标的公司 100%股权涉及的并购贷款进行质押担保，

标的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 51%股权，标的公司

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为顺利实施标的股权交割、避免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对外

担保，交易双方将在中城工业偿还标的公司欠款以及解除前述标的公司股权质押、连带责

任保证后，办理标的公司的股权交割手续。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人对公司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4、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标的公司在日常经营中与星

舰发展控股的星舰工业有限公司发生的厂房租赁交易将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同意上述厂房租赁交易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按

原合同安排继续履行，公司后续在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时，将按照相关规则履行审批及信息

披露程序。 

 

以上议案，请审议，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 4月 2日 

 


